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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45,453  64,323

銷售成本 (21,641) (54,225)    

毛利 23,812  10,098

其他收益 3,307  1,140

銷售及分銷費用 (377) (394)

行政及經營費用 (10,419) (10,985)

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值變動 11 (39,322) (2,139)    

除稅前虧損 (22,999) (2,280)

所得稅開支 4 (2,389) (4,604)    

期內虧損 5 (25,388) (6,884)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功能貨幣為呈列貨幣之匯兌差額 (126) 3,315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入（扣除零稅項） (126) 3,315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25,514) (3,569)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5,388) (6,884)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5,514) (3,569)    

每股虧損（以港仙呈列）
－基本 7 (3.32) (0.9)    

－攤薄 7 (3.32)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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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21,277 22,196
無形資產 69,558 73,242
商譽 – –
保證按金 3,645 3,645

    

94,480 99,083
    

流動資產
存貨 27,250 13,600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3,078 1,80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31,489 319,460

    

361,817 334,865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59,519 49,616
應付稅項 1,671 2,397

    

(61,190) (52,013)
    

流動資產淨值 300,627 282,85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95,107 381,93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76,537 76,537
儲備 62,102 87,6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38,639 164,153

非流動負債
指定為按公平值列賬並在損益內處理之
金融負債之可換股債券 11 244,553 205,231

關閉、復墾及環境成本撥備 1,996 1,996
遞延稅項負債 9,919 10,555

    

256,468 217,782
    

395,107 38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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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股本儲備 法定儲備 匯兌儲備 特別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i） （附註ii） （附註iii） （附註iv） （附註v）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76,537 191,534 14,882 9,861 18,365 27,143 (174,169) 164,153

期內虧損 – – – – – – (25,388) (25,388)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 – – – (126) – – (126)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126) – (25,388) (25,514)         

維簡及生產基金之分配 – – – 11,984 – – (11,984) –

維簡及生產基金之動用 – – – (11,566) – – 11,566 –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76,537 191,534 14,882 10,279 18,239 27,143 (199,975) 138,639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76,537 191,534 14,882 9,485 15,130 27,143 (160,337) 174,374
期內虧損 – – – – – – (6,884) (6,88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3,315 – – 3,315         

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 – – – 3,315 – (6,884) (3,569)         

維簡及生產基金之分配 – – – – – – – –
維簡及生產基金之動用 – – – – – – – –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76,537 191,534 14,882 9,485 18,445 27,143 (167,221) 17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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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i) 股份溢價

運用股份溢價須受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第40條管轄。

ii) 股本儲備

股本儲備源於過往年度收購附屬公司額外股本權益。該儲備指於收購日期有關額外股本權益應
佔該等附屬公司資產淨值之賬面值與本集團所付代價公平值之間的差額。

iii) 法定儲備

法定盈餘儲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法規，本集團所有在中國之附屬公司須於分派溢利前將其部分除
稅後溢利轉撥至法定盈餘儲備，而該儲備為不可分派之儲備。轉撥金額須經由該等公司之董事
會按照其組織章程細則批准。

維簡及生產基金之專項儲備

根據相關中國規例，本集團須按照產量以固定比率轉撥生產及維簡基金至專項儲備賬。生產及
維簡基金可在產生生產維簡及安全措施之開支或資本性開支時動用。已動用生產及維簡基金將
由專項儲備賬轉撥至保留溢利。

iv) 匯兌儲備

匯兌儲備包括換算功能貨幣至呈列貨幣時產生之全部外匯差額。該儲備根據會計政策處理。

v) 特別儲備

特別儲備金額相當於進一步收購星力富鑫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星力富鑫」）49%股本權益已付代價
與星力富鑫非控股權益賬面值減額間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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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 15,335 41,169

已付所得稅 (3,747) (4,486)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11,588 36,683   

投資業務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475) (2,73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 447

已收利息 2,055 1,012   

投資業務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580 (1,27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增加淨額 12,168 35,408

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19,460 255,620

匯率變動之影響 (139) (2,683)   

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可分為銀行結存及現金 331,489 288,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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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南南資源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一間受豁免之有限公司。本公司股
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董事認為，本集團之母公司為於英屬
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晉標投資有限公司（「晉標」），而本集團之最終控股公司則為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創輝國際發展有限公司（「創輝」），其最終控制方為馮婉筠女
士。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及其
主要營業地點地址則為香港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二座10樓1003－1006室。本公司功能
貨幣為人民幣（「人民幣」）。由於本公司在香港上市，故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港
元」）呈列，以便股東使用。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開採及銷售煤炭。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編
製，包括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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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用之會
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依
循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初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
本，投資實體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2號修訂本，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抵銷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6號修訂本，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之披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9號修訂本，衍生工具之更替及對沖會計之延續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徵費

於本期間應用以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並無對於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呈報
之金額及╱或載於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披露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由於本集團僅設有一個單一經營分部，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境內開採及銷售煤
炭，因此，並無呈列地區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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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 所得稅開支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所得稅開支之主要部分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司法權區稅項
－當期 3,022 3,673

遞延稅項 (633) 931
   

所得稅開支 2,389 4,604
   

由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兩段期間並無源自香港之估計
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之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於截
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兩段期間之稅率為25%。

於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按相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5. 期內虧損

期內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無形資產攤銷 3,674 –
減：計入存貨成本金額 (1,884) –
計入銷售成本金額 1,790 –
確認為銷售成本之存貨金額 21,641 54,22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389 2,164
員工成本（董事薪酬除外）
－基本薪金及津貼 3,237 3,880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407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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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6. 中期股息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股息。本公司董事並
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7. 每股虧損

a)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25,388) (6,88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65,373,584 765,373,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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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 每股虧損（續）

b)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i)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攤薄）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25,388) (6,884)

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值收益* – –

可換股債券之匯兌虧損* – –   

擁有人應佔虧損（攤薄） (25,388) (6,884)   

ii)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65,373,584 765,373,584

轉換可換股債券之影響* –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65,373,584 765,373,584   

* 由於轉換可換股債券會導致每股虧損減少，故計算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有關轉換。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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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購入成本為1,475,000港元之物業、廠房
及設備（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734,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出售成本為16,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
設備，產生虧損為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售成本為900,784

港元並產生虧損20,722港元）。

9.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向客戶作出之煤炭銷售大部分以現金付款或須預付款項。就若干關係良好之客戶而
言，本集團給予90天平均信貸期。

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貨款及應收票據（於扣除呆賬撥備後）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天內 126 –

91天至180天 139 –

181天至365天 – –

超過1年 – –   

應收貨款及應收票據 265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813 1,805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3,078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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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0.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貨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天內 9,977 1,540

91至180天 287 559

181至365天 146 750

超過1年 30 45
   

應付貨款 10,440 2,894

預收款項 4,321 1,237

應付增值稅及非所得稅 2,429 3,443

應付政府徵費
－煤炭資源地方經濟發展費 29,886 29,888

－其他 4,645 4,741

應計費用 2,173 2,149

其他應付款項 5,625 5,264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59,519 49,616
   

採購商品之平均信貸期為180天。本集團已制定財務風險管理政策，確保所有應付款項於
信貸期限內清償。

11. 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四日，本公司於完成發行及配發4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
普通股之同時，向晉標發行本金總額為200,000,000港元之零息可換股債券。該等債券以
港元計值，賦予持有人權利於該等債券發行日期至結算日期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三日期間，
隨時按轉換價每股0.20港元（可予調整）將之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轉換時須為1,000,000

港元之倍數。轉換時發行及配發之股份彼此之間及與配發及發行日期本公司所有已發行普
通股於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倘可換股債券未獲轉換，本公司應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三
日償還晉標未轉換可換股債券之本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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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 可換股債券（續）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本公司與晉標訂立修訂契據，以將可換股債券之到期日延期36

個月，及轉換期將相應從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四日（延期日期）延期36個月至二零一四年三月
十三日。除延長到期日及轉換期外，所有可換股債券條款按原有條款維持不變。

功能貨幣從港元轉為人民幣後，董事會認為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於到期日延期時不
可再以固定關係轉換。因此，可換股債券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指定為按公平值列賬並
在損益內處理之金融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本公司與晉標訂立第二份修訂契據（「新可換股債券」），以將
可換股債券之到期日延期36個月，而轉換期將相應從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四日（延期日期）延
期36個月至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三日（「新到期日」）。除延長到期日及轉換期外，所有可換股
債券條款按原有條款維持不變。

由於新可換股債券之現金流量已貼現現值與延長到期日前之尚未行使可換股債券之現金流
量已貼現現值相差超過10%，故新到期日被視為可換股債券條款之重大修改。因此，已終
止確認可換股債券及確認新可換股債券。新可換股債券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四日之公平值
約為200,000,000港元。約211,000港元清償虧損已於損益中確認。

可換股債券及新可換股債券經本公司董事參考與本集團並無關連之獨立合資格估值師中誠
達資產評值顧問有限公司所出具之估值報告進行估值。新可換股債券由其於二零一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之公平值增加約39,322,000港元已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損益中確認（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幅為2,139,000港元）。

新可換股債券進行估值採納之假設如下：

(1) 作出無風險利率之估計乃參考年期與可換股債券相同之外匯基金票據收益率；

(2) 相關股價波幅之估計已考慮從事類似行業之公司之過往價格變動；

(3) 貼現率乃根據本公司信貸評級及具有類似到期期限及信貸風險之指定可資比較公司
債券而訂定，以得出於估值日之可資比較到期收益範圍，計算時採納中位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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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 可換股債券（續）

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值採用二項式模式計算。計算公平值時採納之主要參數概述如下：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股價 0.425港元 0.395港元
行使價 0.20港元 0.20港元
無風險利率 0.67% 0.86%

貼現率 7.697% 8.506%

股息率 0% 0%

到期時間 2.45年 2.95年
股價波幅 51.32% 49.57%

發行人貸款息率 7.70% 8.51%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債券於期內╱年內變動載於如下：
於期初╱年初 205,231 189,858

於損益中確認之收益╱（虧損）總額：
於損益扣除之公平值變動，計入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
全面收益表中之相關項目 39,322 15,373

可換股債券由以外幣計值換算為功能貨幣計值
之收益，計入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40) (3,604)

計入期內╱年內溢利或虧損之虧損總額 39,282 11,769

於其他全面收入中確認之收益總額：
換算功能貨幣為呈列貨幣所產生之外匯調整 40 3,604

於到期時終止確認 – (200,000)

於延期日期確認 – 200,000   

於期末╱年末 244,553 20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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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除按公平值列賬並在損益內處理之金融負債外，本公司董事認為，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中按已攤銷成本入賬之其他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公平值層級
下表呈列本集團及本公司金融工具之公平值，乃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按經常性基準計量，並
分類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所界定之三級公平值架構。將公平值計量分
類之等級乃經參考如下估值方法所用數據之可觀察性及重要性後釐定：

• 第一級估值：僅使用第一級輸入數據（即於計量日同類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未經
調整報價）計量之公平值

• 第二級估值：使用第二級輸入數據（即未能達到第一級之可觀察輸入數據）且並未使
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之公平值。不可觀察輸入數據為無市場數據之輸入數
據

• 第三級估值：使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之公平值

本集團透過獨立估值師對分類為公平值層級第三級之金融工具進行估值。載有公平值計量
變動分析之估值報告由獨立估值師於各中期及年度報告日期編製，並由本公司管理層審閱
及批准。獨立估值師會與本公司管理層討論估值的過程和結果，該討論每年進行兩次，與
報告日期一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之公平值計量分類

之公平值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及本公司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
負債：
指定為按公平值列賬並在
損益內處理之金融負債之
可換股債券 244,553 – – 24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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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續）

公平值層級（續）

於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之公平值計量分類

之公平值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及本公司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
負債：
指定為按公平值列賬並在
損益內處理之金融負債之
可換股債券 205,231 – – 205,231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第一級與
第二級之間的轉換，或由第三級轉入或轉出。本集團之政策為於報告期間結束時確認公平
值層級間的轉換。

有關第三級公平值計量之資料
可換股債券公平值等於負債部分與轉換期權部分分別按貼現現金流量及二項式模式計算的
公平值的總和。可換股債券估值採納之假設如下：

i) 作出無風險利率之估計乃參考年期與可換股債券相同之外匯基金票據收益率；

ii) 相關股價波幅之估計已考慮從事類似行業之公司之過往價格變動；

iii) 貼現率乃根據本公司信貸評級及具有類似到期期限及信貸風險之指定可資比較公司
債券而訂定，以得出於估值日之可資比較到期收益範圍，計算時採納中位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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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續）

有關第三級公平值計量之資料（續）
計算公平值所採納之主要參數概列如下：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股價 0.425港元 0.395港元
行使價 0.20港元 0.20港元
無風險利率 0.67% 0.86%
貼現率 7.697% 8.506%
股息率 0% 0%
到期時間 2.45年 2.95年
股價波幅 51.32% 49.57%
發行人貸款息率 7.70% 8.51%
   

公平值計量中所用的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為預期股價波幅。公平值計量與預期股價波
幅呈正比關係。倘預期股價波幅調高5%，而所有其他變數維持不變，截至二零一四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虧損及累
計虧損將增加約2,852,000港元。倘預期股價波幅調低5%，而所有其他變數維持不變，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及本公司之年度虧損及累計虧損將減少約
2,87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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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續）

第三級公平值計量之對賬
第三級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負債結存於期內變動如下：

本集團及本公司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可換股債券（附註11）：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期初 205,231 189,858

於損益中確認之虧損╱（收益）總額：
於損益扣除之公平值變動，計入簡明綜合損益及
其他全面收益表中之相關項目 39,322 2,139

可換股債券由以外幣計值換算為功能貨幣計值之收益，
計入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40) (3,726)

計入期內溢利或虧損之虧損╱（收益）總額 39,282 (1,587)

於其他全面收入中確認之虧損總額：
換算功能貨幣為呈列貨幣所產生之外匯調整 40 3,726
   

於期末 244,553 191,997   

有關以下項目之期內虧損╱（收益）總額：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持有之金融負債之
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變動 39,282 (1,587)   

計入換算功能貨幣為呈列貨幣所產生之其他全面收入 40 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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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3. 股本

每股面值0.1港元
之普通股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5,000,0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765,373,584 76,537

   

14. 關連人士交易

a) 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其他部分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之重
大關連人士交易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安中國際石油有限公司（「安中國際」）（附註a）
－租金開支（附註b） 330 300

   

附註：

a) 安中國際為本公司之中介控股公司。

b) 根據與安中國際訂立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之未來應付最低租賃款項承擔達330,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49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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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關連人士交易（續）

b) 主要管理人員補償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之
薪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1,334 1,287
離職後福利 17 15   

1,351 1,302   

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薪酬由薪酬委員會參照彼等之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後
釐定。

15.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用旗下若干辦公室及倉庫。該等物業之租期介乎一年至三年不
等，租金固定。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之未來應付最低租賃款項承擔於以下期間到期：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632 2,349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471   

632 2,820   

16. 資本承擔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148,000港
元已訂約但未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內撥備（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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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45,453,000港元，與二零一三年同
期錄得64,323,000港元相比下跌29.34%（或18,870,000港元）。

地理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疆」）遠離國家其他地區。基於物流及成本緣故，於新疆生產之
煤炭主要在當地使用。新疆煤炭之價格低於中國市場平均價。

銷售減少主要由於大塊煤、煤核及沫煤的需求疲弱所致。本集團銷售約477,211噸（二零一三
年：約712,915噸）煤炭，較去年減少33%。

銷售成本
期內銷售成本約為21,641,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約54,225,000港元）。成本主要包括機械租
賃成本、直接勞動成本、爆破工程成本、折舊及攤銷等。與去年同期相比銷售成本減少乃主要
由於期內銷量下降及省卻支付煤炭資源地方經濟發展費。根據中國政府發出之通知，該費用已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起暫停徵收。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前，有關經濟發展費乃就凱源露天
煤礦開採之沫煤按每噸人民幣20元徵收。

毛利
基於上文所述因素，因此，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三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098,000港元增加至約23,812,000港元，即增加約136%，而毛利率
由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7%改善至52.3%，即增加36.6個百分點。

其他收益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其他收益為3,307,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
加2,167,000港元或190%，此乃主要由於：銷售煤矸石產生淨收入1,251,000港元或109%；
其他收入及利息收入增加914,000港元或80%，是由於中國境內銀行提供較優惠利率。

銷售、一般及行政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銷售、一般及行政開支為10,796,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下跌583,000港元或5%，此乃主要由於薪金成本及汽車開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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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續）

期內虧損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虧損約為25,388,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約
6,884,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8,504,000港元。虧損增加乃主要由於可換股債券之
公平值變動虧損增加約37,183,000港元。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本集團經營分類按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其亦為執行董事）所報告之資料進
行分析，尤其注重本集團經營部門所交付貨品及所提供服務之類型。

煤礦業務為唯一可報告經營分類，而本集團收益均來自該分類之煤炭銷售。因此，並無提供進
一步分類資料。

煤礦業務
煤礦為本集團目前唯一業務分類。於報告期間，該分類之營業額為45,453,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64,323,000港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下跌29.34%。營業額減少乃主要因報告期間之銷量
下跌所致。

煤炭銷售及生產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售出0.48百萬噸煤炭，總銷售收入為45,453,000港元。以噸計之煤炭銷售
詳情載於下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期間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煤炭銷售 477,211噸 712,915噸

煤炭銷售（噸）及其百分比

煤炭銷售 煤炭銷售

（噸） 百分比   

大塊煤 37,467 7.85
中塊煤 124,552 26.10
三八分塊煤 39,698 8.31
小中塊煤 40,277 8.44
沫煤 235,217 49.30   

總計 477,21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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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料（續）

儲量及資源
本集團於新疆凱源露天煤礦（「凱源煤礦」）及澤旭露天煤礦（「澤旭煤礦」），分別擁有一項採礦權
及一項勘探權。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凱源煤礦估計剩餘煤礦儲量為13.26百萬噸（二零
一三年：13.96百萬噸）。該煤礦儲量利用下列與市場慣例一致之方式計算：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煤礦儲量 =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煤礦儲量 － 本集團於二
零一四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期間採掘之煤炭量（「煤採掘量」）。

澤旭煤礦的原有勘查許可證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屆滿，重續之勘查許可證已於二零一四
年三月十九日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國土資源廳授出，進一步延長許可證至二零一六年二月
二十五日。然而，此項無形資產已於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作出全面減值。

銷售成本
期內銷售成本約為21,641,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約54,225,000港元）。成本主要包括機械租
賃成本、直接勞動成本、爆破工程成本、折舊及攤銷等。與去年同期相比銷售成本減少乃主要
由於期內銷量下降及省卻支付煤炭資源地方經濟發展費。根據中國政府發出之通知，該費用已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起暫停徵收。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前，有關經濟發展費乃就凱源煤礦
開採之沫煤按每噸人民幣20元徵收。

地區分類
客戶地區位置乃依據貨品交付地點釐定。本集團之營業額及經營業績均源自中國之業務。並無
在中國境外從事業務活動。本集團之主要資產亦均位於中國。因此，並無提供地區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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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項

優化升級方案#及優化升級更新方案##之進展
根據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之指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國土資源廳（「新疆國土資源廳」）須
對西黑山開採區內的七個不同煤礦（包括澤旭煤礦）進行管理重組（「優化升級方案」），將部分小
型煤礦整合從而增加規模效益（詳情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公告）。董事會
在得知此優化升級方案後，已要求在新疆之管理層與新疆國土資源廳及其他相關政府機關進行
多次拜訪及磋商，以保障本公司澤旭煤礦礦產資源勘查許可證（「礦產資源勘查許可證」）之利益。

根據昌吉州煤炭工業管理局（「昌吉管理局」）就優化升級方案的最新情況所發出的日期為二零
一二年六月十三日之函件，下列有關本公司凱源煤礦及澤旭煤礦之建議（「優化升級更新方案」）
已呈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煤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作審批：

1. 本公司之凱源煤礦將給予改造及升級，而授予本公司之澤旭煤礦勘探權將被終止；及

2. 本公司正進行開採活動之凱源煤礦之開採面積建議由1.1596平方公里增至4.12平方公
里，估計煤礦資源約為131.18百萬噸。

截至目前，本公司仍未接獲相關新疆政府部門就優化升級更新方案審批所作出之任何書面通知。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公告，本公司之澤旭煤礦礦產資源勘查許可證原
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屆滿。由於優化升級更新方案當時尚未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批
准，本公司就於優化升級方案中之地位及權利可能需作出調整，因此，儘管本公司於較早時獲
得中國法律意見，指出本公司澤旭煤礦礦產資源勘查許可證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後不會再
獲得重續，惟本公司仍透過其新疆員工不斷向內地官員進行非正式陳述，要求行使行政酌情權
以重續礦產資源勘查許可證。最終，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九日，本公司獲新疆國土資源廳重續
礦產資源勘查許可證，批准礦產資源勘查許可證由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重續至二零一六年
二月二十五日。

# 「優化升級方案」之前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公告及於該日期後之本公司公
告、通知、通函、中期報告及年報中被提述為「管理重組計劃」。

## 「優化升級更新方案」之前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五日的公告及於該日期後之本公司
公告、通知、通函、中期報告及年報中被提述為「更新重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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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董事會認為煤炭業務充滿挑戰，本公司將會致力於加強公司管理、控制煤礦開採成本、配合國
家發展西部地區經濟的政策、尋找新機遇、開拓新市場及物色投資契機，以達到為股東創造最
大價值的目標。

儘管本公司已獲新疆國土資源廳重續澤旭煤礦礦產資源勘查許可證，由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
日重續至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惟現時仍未進行開發或生產活動，我們現時並無計劃申請
澤旭煤礦的開採許可證，原因是本公司仍等待相關新疆政府部門就優化升級更新方案審批所作
出之書面通知。本公司將會繼續跟進優化升級更新方案批准進度的最新情況，以保障本公司於
凱源煤礦及澤旭煤礦的利益。

鑒於優化升級更新方案的上述進展情況，本公司仍等待相關新疆政府部門就優化升級更新方案
審批所作出之書面通知，還不能肯定有關建議最終獲中國政府批准。基於此因素，本公司將會
保留所有選擇方案，在此階段本公司不會排除恢復澤旭煤礦的勘探工作的可能性及其後申請澤
旭煤礦的開採許可證，倘情況需要採取有關行動，本公司或會自行或聯同其他於鄰近擁有煤礦
的公司作出申請。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

• 流動資產淨值約300,627,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82,852,000港元）。

• 銀行結餘及現金約331,48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319,460,000

港元），為本集團流動資產約361,817,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334,865,000港元）之主要組成部分。

• 流動負債約61,19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2,013,000港元），主要包括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約59,51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49,616,000

港元）。

• 非流動負債約256,46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17,782,000港元），
主要包括遞延稅項負債約9,91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0,555,000港
元），以及指定為按公平值列賬並在損益內處理之金融負債之可換股債券約244,553,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05,23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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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續）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1.76（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1.25），乃按負債總額（應付一間中
介控股公司款項及指定為按公平值列賬並在損益內處理之金融負債之可換股債券）除以總權益計
算。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資產（二零一三年：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收益主要以人民幣計值，而開支則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本集團面對其於中國之核心
業務所產生港元及人民幣間波動之外匯風險。為減低該兩類貨幣之間的外匯風險，本集團持有
該兩類貨幣足夠其應付三至四個月本集團經營現金流量需要之現金結餘。

庫存政策

除發行面值為20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外，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產生資源撥付其營運之
資金需求。

或然負債及資本承擔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有關收購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148,000港元已訂約
但未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內撥備（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無）。本集團並無任
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僱員89名（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91名），遍佈香港
及中國。本集團與僱員一直保持良好僱傭關係。本集團已採用一套完備之僱員培訓政策，並資
助高級行政人員進修高等教育課程。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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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以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
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須記入該條例所述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或(c)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之權益

董事名稱 附註 相聯法團名稱 身分
擁有權益之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
之概約百分比

      

羅方紅女士 1 創輝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之權益 3,000(L) 30%

王翔飛先生 2 創輝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之權益 3,000(L) 30%

(L) 指好倉

附註：

1. 羅方紅女士（「羅女士」）擁有創輝國際發展有限公司（「創輝」）3,000股股份之權益，相當於創輝已
發行股本之30%，而創輝目前擁有安中國際石油有限公司（「安中國際」）70%持股權益。安中國際
為本公司控股股東晉標投資有限公司（「晉標」）之控股公司。晉標於本公司之持股權益詳情載於
本報告「主要股東權益」部分。

2. 王翔飛先生為羅女士之丈夫，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創輝3,000股股份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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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公司執行董事羅女士擁有創輝已發行股本之30%，而創輝擁有安中國際70%權益。安中國際為
晉標之控股公司。因此，羅女士於本公司569,616,589股股份以及涉及1,000,000,000股本公
司相關股份權益，轉換價為每股0.20港元之200,000,000港元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中擁
有應佔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聯
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
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須記入該條例所述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c)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及淡倉」及下文「購股權計劃」所披露者外，於期內任何時
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包括彼等之配偶及十八歲以
下子女）可透過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利。

購股權計劃

根據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上獲批准之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
劃」），董事會可酌情向本公司任何董事及合資格人士授予購股權，以按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及條
件認購本公司股份。購股權計劃旨在獎勵本公司之董事及合資格人士，有關計劃已於二零一三
年八月二十七日屆滿。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購股權計劃項下並無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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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除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
份中擁有已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姓名 附註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所持相關
股份數目

所持股份及
相關股份總數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附註6）       

晉標 1, 4 實益擁有人 569,616,589 1,000,000,000 1,569,616,589 205.08%

安中國際 2, 4 受控法團之權益 569,616,589 1,000,000,000 1,569,616,589 205.08%

創輝 2, 4 受控法團之權益 569,616,589 1,000,000,000 1,569,616,589 205.08%

馮婉筠女士 3, 4 受控法團之權益 569,616,589 1,000,000,000 1,569,616,589 205.08%

Africa Israel Investments Ltd. 5 實益擁有人 45,000,000 – 45,000,000 5.88%

Lev Leviev先生 5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 1,000,000 0.13%

5 受控法團之權益 74,000,000 – 74,000,000 9.67%

附註：

1. 晉標於569,616,589股股份中擁有直接權益，並於可換股債券按轉換價每股0.20港元轉換時
可能全面配發及發行之額外1,000,000,000股相關股份中擁有直接權益。該1,569,616,589
股股份由晉標作為實益擁有人直接持有，包括 ( i )於569,616,589股股份之權益；及 ( i i )涉及
1,000,000,000股相關股份權益之可換股債券。

2. 由於晉標為安中國際之全資附屬公司，而安中國際由創輝實益擁有70%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晉標之權益被視為安中國際之權益，繼而被視為創輝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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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馮婉筠女士因擁有創輝70%權益而被視為擁有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4. 該569,616,589股股份及可換股債券項下之1,000,000,000股相關股份分別相當於本公司現有
已發行股本之74.42%及130.66%，因此，該569,616,589股股份及1,000,000,000股相關股份
合共相當於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之205.08%。倘緊隨兌換後，本公司未能達到上市規則之公
眾持股量規定，則可換股債券附帶之兌換權將不予行使，而本公司亦將不會發行兌換股份。

5. 就Lev Leviev先生所持有股份而言，該等股份中之45,000,000股股份由Lev Leviev先生所控制之
公司Africa Israel Investments Ltd.持有（Lev Leviev先生擁有該公司74.89%權益）；29,000,000股股
份則由Lev Leviev先生透過彼所持有Memorand Ltd. 99%權益控制之公司Memorand Management 
(1998) Ltd.持有；而1,000,000股股份則由Lev Leviev先生直接持有。

6. 股權概約百分比根據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765,373,584股股份計算，而非根據於可換股債
券獲悉數兌換後本公司之經擴大已發行股本計算。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概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
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入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之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惟如下文所披露
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A.6.7條及E.1.2條之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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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A.2.1條
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須分開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不應由同一個別人
士擔任。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任何高級人士出任行政總裁。
本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羅方紅女士於有關期間同時履行行政總裁之職務。鑒於本集團之營運
規模，董事會認為，此架構能促進本公司有效制定及落實策略，故此管理架構更適合本公司。

守則條文第A.6.7條
根據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並對股東的
意見有公正的了解，惟本公司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本身的其他公務而未能出席於二零一四年
八月二十五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

守則條文第E.1.2條
守則的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周年大會，惟董事會兼提名委員會主席
羅方紅女士因其他公務，未能出席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

委任董事

許小勝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四日起生效。

彼亦獲委任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之成員，自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四日
起生效。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本
公司全體董事已於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
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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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包括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家威先生、黃文顯先生、陳耀
輝先生及許小勝先生。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
並討論及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關文輝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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